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本科生中外联合培养项目管理办法 

为推进学生国际化进程，适应我校国际化办学发展需要，我校与

多所国外高校开展本科生联合培养。为规范中外联合培养项目学生出

国留学管理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科生中外联合培养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指我校通过与

国外高校（以下简称“合作院校”）签署了学生联合培养协议，开展

的如本科生“1+2+1”、“2+2”、“3+1”，本硕连读“3+1+1”、“3.5+0.5+1”

等双学位项目。后期新增项目形式及内容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条 参加项目的学生（以下简称“项目学生”）应为我校正式注册

的全日制在籍本科生。完成全部阶段学习且成绩合格者可同时获得我

校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及合作院校学士学位证书。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三条 项目的组织管理工作由各学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和教务处

分工负责、协同管理。 

第四条 学院职责： 

（一） 拟定项目教学计划及学分互认方案，报教务处审定。 

（二） 根据已签署协议的有关要求，选拔具备派遣资格的人选。 

（三） 承担项目学生的教学管理工作，包括协助学生熟悉本校教学大

纲（计划）、指导选修本校及合作院校的课程、跟踪学业、互

认课程学分、初审毕业和学位授予资格等。 

（四） 处理项目学生的其他日常管理工作，如：录入出国名单、备案



出国情况、协调学生的档案管理及户口迁移等。 

第五条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职责： 

（一）拓展合作院校，会同学院起草、拟定和签署联合培养项目合作

协议； 

（二）统筹协调相关工作，并协助指导学生办理出国手续。 

（三）负责项目的宣传工作，为学生提供必要的语言辅导及其他留学

指导、留学规划。 

第六条 教务处职责： 

（一） 审定学院拟定的项目教学计划和学分互认方案； 

（二） 办理保留学籍手续。 

（三） 复核项目学生的毕业及学位授予资格。 

第三章 学费 

第七条 项目学生赴合作院校学习期间，需按协议要求缴纳合作院校

学费，原则上不同时缴纳我校学费。但实际缴纳费用需依据学生赴国

外学习期间在本校所修实际学分数予以核算，如产生费用于毕业前缴

清。 

第四章 学位论文撰写及答辩 

第八条 项目学生需按照《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

工作管理办法》（教发[2015]20 号）文件规定要求撰写学位论文，从

而获得申请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士学位的资格。若项目学生为三年级

（含）以上学生，出国（境）前需确定论文指导老师。 

第九条 项目学生在合作院校学习期间应与本校导师就论文撰写保持



沟通。学位论文答辩方式经过其所学专业所属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

同意，可采用远程在线答辩。 

第五章 专业及学位 

第十条 学生赴合作院校学习前，须按照要求完成专业分流，明确所

属院系、专业。 

第十一条 达到合作双方各自学位授予条件的本科生方可获得我校本

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及合作院校学士学位证书。 

第十二条 不能完成合作院校学业要求的学生，一学期结束后可申请

回校就读原专业。在合作院校修读的课程可根据《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本科交流生课程认定及学分成绩转换（试行）》（教发〔2018〕13 号）

进行课程及学分认定。符合我校毕业要求，授予相应学位。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学生交流项目中 2+2、3+1 等学年项目，除学位授予根据双

方协议确定外，其余管理均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四条 我校与港澳台地区高校签署的本科生联合培养项目参照本

办法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事

务办公室负责解释。 


